
行 為 確 認 聲  明  書 

 

學生＿＿＿＿＿就讀臺北市立大學＿＿＿＿＿系／所＿＿年級，申請

＿＿＿＿學年度＿＿＿學期赴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大學交換研

修資格，本人願為維護交換學生代表學校至姊妹校交流之榮譽性，確

認無性平事件、犯罪事件審理中或於一年內結案者，或重大懲處等情

事；並在交換期間遵守姊妹校之規定，不得有損害校譽之行為。 

 

此 致 

國際事務處境外學生輔導組 

 

             學生簽名： 

            監護人簽名： 

         系所主任（或助教）： 

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 

           國際事務處收件日期： 

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 


